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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優良導師評選獎勵要點 

民國99年07月15日98學年度第2學期第9次行政會議通過(99.07.15) 

民國101年03月02日100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101.03.02) 

民國101年08月06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101.08.06) 

民國111年08月31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111.08.31) 

一、美和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為本校)為加強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優良導師，提高教育功能，

進而闡揚校園倫理精神，樹立優良校風，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系優良導師由系、院推薦遴選後交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以下稱校級評選會)評

議，評選會工作由學生事務處綜辦。。 

三、評選委員會之組成 

(一) 由行政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各學院院長及兩名導師代表

組成，並由行政副校長擔任主席，由諮商輔導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二) 兩位導師代表由上屆校 級評選委員會評選前二名優良導師擔任，因故無法擔任

者，依序遞補。 

四、獎勵對象與資格 

(一) 擔任本校各班級導師一年以上，善盡導師職責，輔導學生有具體事實。 

(二) 獲當選之優良導師，需當選年度後第三年方能再提名。 

五、推薦程序區分(一)初選、(二)複選、(三)決選，各階段要點分述如次： 

(一) 初選(系)： 

1. 程序:各系優良導師候選人，由各系依積分排序列出推薦參考名單，經系務會議通

過後，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填妥優良導師推薦表(如附件1)送交院務會議審議。 

2. 員額:每系班級數（各學制合併計算）超過20班者最多6名，超過10班者最多4名，

超過5班者最多2名，低於5班者最多1名。 

(一) 複選(院)： 

1. 程序：各院召開院務會議審議各系優良導師候選人，依據推薦表與優良導師遴選

評分表(如附件2)，完成評分排序列出推薦參考名單，由各院於每年五月廿日前繳

交優良導師推薦表、優良導師遴選評分表與院務會議紀錄送交學生事務處綜整。 

2. 員額與評選：院務會議依據本要點之導師評選標準，評選當學年度院內各系推薦

優良導師；各院審核推薦至校級評選會員額部分，超過20位導師者最多推薦6名，

超過10位導師者最多推薦5名，超過6位導師最多推薦2名。 

(二) 決選(校)： 

1. 程序：由學生事務處送交校級優良導師評選會實施評選。 

2. 委員會召開：評選委員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含）委員出席始能召開，優良導師

之評選須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始得通過， 評選委員須親自出席，

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3. 員額與評選:評選會得選出本學年度優良導師5名；若當學年度競選導師，事蹟與

表現皆足以為表率，由委員會投票決議，員額最多增加2名為限。 

六、導師評選標準 

(一) 按時參與導師及學生事務相關會議者。 



(二) 積極規劃班級經營內容，指導本班學生之班會及班級各項集會活動，及其他生活

服務教育活動。 

(三) 勤於訪視學生住宿，關懷學生生活、學習與活動有具體成效者。 

(四) 主動發現學生困難問題並提供協助有具體事實者。 

(五) 處理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有具體事實者。 

(六) 主動關心學生的註冊、選課以及出席狀況，並有具體記錄者。 

(七) 積極配合學校預警制度，主動關懷並輔導有具體績效者。 

(八) 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創新或具體措施者。 

(九) 班級當學年度休、退、轉出率及轉入率，對高關懷及特教學生之關懷狀況，均納

入評分參考依據。 

七、獎勵人數及方式 

(一) 每學年選出優良導師，由校長於公開場合頒發當選證書，獎牌及獎金合計伍仟

元，但金額得視當年度預算調整之。 

(二) 每學年選出優良導師名單，送校教評會作為升等加分參考。 

(三) 獲選導師之優良事蹟將登載於校刊表揚。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美和科技大學000學年度優良導師推薦表 

系(別)  

班(別)  

姓名  

績 

優 

事 

蹟 

擔任美和導師至今   年    月 

擔任目前班級導師至今   年    月 

1. 按時參與導師及學生事務相關會議者。 

 

 

2. 積極規劃班級經營內容，指導本班學生之班會及班級各項集會活動，及其

他生活服務教育活動。 

 

 

3. 勤於訪視學生住宿，關懷學生生活、學習與活動有具體成效者。 

 

 

4. 主動發現學生困難問題並提供協助有具體事實者。 

 

 

5. 處理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有具體事實者。 

 

 

6. 主動關心學生的註冊、選課以及出席狀況，並有具體記錄者。 

 

 

7. 積極配合學校預警制度，主動關懷並輔導有具體績效者。 

 

 

8.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創新或具體措施者。 

 

 

 

系(別) 

主 任 
 

學院 

院長 
 

備註  



附件二 

美和科技大學000學年度00學院優良導師遴選評分表 
 

院 ( 別 )  系 ( 別 )  導 師 姓 名  

擔 任 導 師 

班 級 資 歷 
 

現擔任導師

班 級 資 歷 
 

目 前 擔 任 

導 師 班 級 
 

導 師 班 級 

開 學 人 數 
 

遴 

選 

指 

標 

評 

分 

表 

指 標 內 容 分數 得分 

按時參與導師及學生事務相關會議者，如導師研習 10 
 

積極規劃班級經營內容，指導本班學生之班會及班級各項集

會活動，及其他生活服務教育活動。 
10 

 

勤於訪視學生住宿，關懷學生生活、學習與活動有具體成效

者。 
10 

 

主動發現學生困難問題並提供協助有具體事實者。 10 
 

處理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有具體事實者，如危機狀況，特殊

學生。 
10 

 

主動關心學生的註冊、選課以及出席狀況，並有具體記錄者 。 10 
 

積極配合學校預警制度，主動關懷並輔導有具體績效者。 10 
 

其他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創新或具體措施者。 10 
 

 

導師班級休、退、轉出、轉入學率 10 
 

導師班級有無高風險學生與特教生，有無積極介入關懷 10 
 

總 分 100 
 

學 院 

院 長 
 

備 註  

 

 


